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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引用自行政院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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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9 (蘋果日報)
澎湖二度漏油損2.2萬升 監測失靈2個半月未發現

 中油自主檢測未按SOP加

壓、洩壓流程

 反覆連續加壓，導致油槽

腐蝕形成4破洞(4個如食

指大小)

 95無鉛汽油油槽洩漏，漏

油2.2萬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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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法

土污法

管理

辦法

民國63年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以
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制
定「水污染防治法」

民國89年為預防及整治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確保土地及地下水資源永續
利用，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
制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民國91年為保護地下水資源，依水污法第33條訂定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
置管理辦法」，以期預防或降低地下儲槽系統發生洩
漏可能
民國110年修訂為「貯存設施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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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保署強化儲槽預防管理，擴大貯存物質管理及業別

 民國110年1月1日施行

 修正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33條第3項。

修正前 修正後

法令
名稱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
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
理辦法

貯存設施防止污染地下水
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
理辦法

貯存
設施

地下儲槽
貯存設施

(地下儲槽、地上儲槽、
貯存容器)

貯存
物質

汽油、柴油
汽油、柴油

有機溶劑…公告37項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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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8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整治土壤、地下水污染，得對公告
之物質，依其產生量及輸入量，向製造者及輸入者
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並成立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基金。

前一年度所
繳整治費的

25%
退費

環境損害保險 or 等同效益保險

直接效益之污染防治設備、工程

補充
資料

保險
架構

相關
法規

適用
對象

前言



13誠信!親切!專業!創新!

項目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

主要承保範圍
第三人責任保險

民事抗辦費用

污染責任保險

民事抗辦費用

清除費用

第三人體傷及財損 V V

突發意外污染清除費用 X(須以附加條款方式承保) V(主保單即已包含)

漸進式污染所致清除費用 X V

運送中貨物所致之污染狀況 X V

專屬保單 X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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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規畫：依企業環境污染風險及預算考量，

設計專屬保單內容

量身規畫：依企業環境污染風險及預算考量，

設計專屬保單內容

整治基金退費：投保環境損害保險之保險費，

可以申請土污整治費用退費

整治基金退費：投保環境損害保險之保險費，

可以申請土污整治費用退費

協助恢復正常營運：填補污染整治龐大費用損

失，降低營運風險

協助恢復正常營運：填補污染整治龐大費用損

失，降低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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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污

染

責

任

保

險

清除整治費用

意外且突發

(必選)

非意外突發

(4擇1)

「非水」清除整治費

用，含自我發現

「非水」清除整治費

用，不含自我發現

清除整治費用，含自

我發現

清除整治費用，不含

自我發現

運送中責任

第三人體傷、

財損(含意外&

非意外)

意外且突發：係指快速、偶然非故意，且無預警之發生。
第三人財產損失不包含清除整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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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環保法規要求
(主管機關、法院
執行命令)

第三人
賠償請求

保險期間內
書面通知
保險公司

回復費用
整治衍生理賠費用

抗辯費用

清除整治費用：保險公司書面同意，對土壤、地表
水、地下水、或其他污染所進行調查、清除、整治
或相關監測、處置等合理必要支出(含法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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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測
數值異常

書面通知
保險公司

協商採樣點及提
出採樣調查計畫

保險公司同意
採樣調查計畫

環境檢測
機構調查

判讀污染
物是否達
管制標準

被保險人自我發現：承保範圍有「自我發現」
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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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設施 環境區位

操作管理 周遭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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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險人預期或故意造成之污染

 罰鍰、罰金、違約金等

 知曉且未告知生效前之污染狀況

 自主性重建與調查

 地下儲槽(加油站可加費承保)

 甲基第三丁基醚(MTBE)(加油站可加費承保)

 危險之重大變更(因營業性質/工作活動變更)

 重大情事變更(法規變更，施行更嚴格的整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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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燃料油、廢油等油品及符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項目之有機物，共37種指定物質

序號中文名稱英文名稱

一汽油 Gasoline

二柴油 Diesel

三燃料油 Fuel oil

四航空燃油 Aviation fuel

五煤油 Kerosene

六潤滑油 Lubricants

七原油 Crude oil

八石油腦 Naphtha

九廢油 Used oil

十一至九項以外，以石油為原料之其他油品

Other oil, is produced from petroleum不包括屬固體狀且不
具污染之情形者。

十一苯 Benzene

十二甲苯 Toluene

十三乙苯 Ethylbenzene

十四二甲苯 Xylenes

十五萘 Naphthalene

十六四氯化碳 Carbon tetrachloride

十七氯苯 Chlorobenzene

十八氯仿 Chloroform

十九氯甲烷 Chloromethane

二十 1,4-二氯苯 1,4-Dichlorobenzene

二十一 1,1-二氯乙烷1,1-Dichloroethane

二十二 1,2-二氯乙烷1,2-Dichloroethane

二十三 1,1-二氯乙烯1,1-Dichloroethylene

二十四順-1,2-二氯乙烯cis-1,2-Dichloroethylene

二十五反-1,2-二氯乙烯trans-1,2-Dichloroethylene

二十六 2,4,5-三氯酚2,4,5-Trichlorophenol

二十七 2,4,6-三氯酚2,4,6-Trichlorophenol

二十八五氯酚 Pentachlorophenol

二十九四氯乙烯 Tetrachloroethylene

三十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ylene

三十一氯乙烯 Vinyl chloride

三十二二氯甲烷 Dichloromethane

三十三 1,1,2-三氯乙烷1,1,2-Trichloroethane

三十四 1,1,1-三氯乙烷1,1,1-Trichloroethane

三十五 1,2-二氯苯 1,2-Dichlorobenzene

三十六 3,3'-二氯聯苯胺3,3'-Dichlorobenzidine

三十七甲基第三丁基醚Methyl tert-butyl ether

註：本表以中文名稱為準，英文名稱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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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人投保環境損害責任險或等同效益保險及新投資於預防土壤、

地下水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備或工程所實際支出費用，得以會計年

度為計算單元，申請退還部分實際繳納之整治費。經審查核定者，

其退費金額，以其前一年度實際繳納整治費費額百分之二十五為上

限，並得充作其後應繳納費額之一部分。

前項退費，繳費人應於每年六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依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提出申請，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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